
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泰 州 市 行 政

泰建发 匚⒛21〕 “ 号

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泰州市行政审批局

关于进一步明确市区商品房预售许可

工程形象进度要求的通知

各区住建局、行政审批局,各房地产开发企业,相关单位 :

为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,发挥商品房预售许可制度对

市场供给的调节作用,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,根据 《市

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(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工作

方案)的 通知》(泰政办发 匚⒛21彐 1号 )和 《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

于促进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(泰政办发 匚⒛⒛彐佃

号)等文件规定,现就市区商品房预售许可工程形象进度的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按照市区商品房 (指 已领取预销售许可的可售商品房 )



去化周期,动态调整商品房预售许可工程形象进度要求:

1。 当商品房去化周期连续 3个月在 ⒛ 个月以上时,项 目建

设多层 (六层及以下 )达到楼栋主体封顶,高层 (七 层及以上 )

达到楼栋主体总层数三分之二以上可以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

可;

2.当 商品房去化周期连续 3个月在 18-H个月时,项 目建

设多层达到楼栋主体总层数三分之二,高层达到楼栋主体总层数

二分之一以上可以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;

3.当 商品房去化周期连续 3个月在 12-18个月时,项 目建

设多层达到楼栋主体总层数二分之一,高层达到楼栋主体总层数

三分之一以上可以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;

4.当 商品房去化周期连续 3个月在 6-12个月时,项 目建设

多层达到楼栋主体总层数三分之一,高层达到楼栋主体总层数四

分之一以上可以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;

5.当 商品房去化周期连续 3个月在 6个月以下时,项 目投入

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
`总
投资的 25%且形象进度达到正负

零以上,可 以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。

市区商品房去化周期由市住建局负责确认,房地产开发企业

在申请办理预售许可时,审批部门依据市住建局确定的申请时点

商品房去化周期,动 态调整商品房预售许可形象进度要求。计算

形象进度时,主体结构中地下部分作为自然层计入总层数。

二、鼓励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筑,适 当放宽商品房预售许可

工程形象进度要求:

1。 房地产项目中符合装配式建筑标准的楼栋,投入开发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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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 25%且工程完成标准层一层以上 ,

可以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。

按照市区商品房去化周期,实行的商品房预售许可工程形象

进度要求低于前款规定时,适用本通知第一条的规定。

2。 房地产项目中符合装配式建筑一星及以上标准或符合绿色

建筑二星及以上标准的楼栋,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

总投资的 25%且工程形象进度达到正负零以上,可 以申请办理商

品房预售许可。

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据上述两项标准申请预售时,应 当提供市

(区 )住建部门对装配式建筑、绿色建筑等方案的确认意见。按

照上述两项标准准予预售的房地产开发项目,由市 (区 )住建部

门跟踪监管,确保按申报方案实施到位。

三、鼓励现房销售,已 通过竣工验收符合现房销售条件的项

目,免于预售资金监管,办理销售各案后,可直接上市销售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,以

本通知为准。

⒛21年 3月 1I日 印发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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